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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

一场艰难
的谈判
上海 11·15 火灾赔偿调查

上海 11·15 大火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1 . 58 亿元，诸多赔偿

环节在法律上的空白以及居民多元化的诉求，都使得这场庞

大的善后赔偿成为地方政府前所未遇的巨大考验。

静安建设总公司(下称“静安建总”)被确定为赔偿主体。

包括人身赔偿在内的各项赔偿方案，都或多或少引发居民的

质疑，其中房屋赔偿争议最大，资产赔偿难度最高。

这场艰难而漫长的谈判中，光区长和居民的直接对话会

就召开过 20 余次，对于这场火灾赔偿而言，背后并不是所谓

正邪的较量，而是在信任缺失的情况下，各方从理智与法制

的角度反复权衡的过程。

等额人身赔偿是与非

11·15大火发生后，静安区
当日下午成立火灾事故善后处
置工作领导小组，此后一直通过
三层机制运作善后事宜。

最上层是由静安区政府领
导组成的善后工作领导小组；中
间层是由具体职能部门人员组
成的工作组，主要负责防止次生
灾害、医疗卫生、督促建总落实
赔偿、后勤保障等；下层是直接
和 165 户居民对接的 175 个工
作小组，负责居民善后的安置、
赔偿及心理疏导。
参与善后处置的 1000多名

工作人员分别来自静安区机关、
街道、事业单位和相关企业。

去年 12 月，静安区建交委
下属国企静安建设总公司，被确
定为事故责任单位，承担火灾赔
偿的各项职能。此时的静安建总

由于管理层悉数被刑拘，区政府
只得从其他政府部门调任官员，
履行建总的赔偿工作。

最早出台的是人身赔偿方
案。静安建总在遇难人员损害赔
偿中，承担死亡赔偿金、丧葬费
和精神损害抚慰金三部分，总计
65 万元。其中死亡赔偿金，按照
上海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2009 年为 28838 元)
为标准，以二十年计算，六十周
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
一年赔偿，最高赔偿标准为
576760元。

除了赔偿之外，相关单位提
出救助方案，救助金额为 31 万
元。包括对每位遇难者按照 1万
元标准发放抚慰金，政府综合帮
扶金按 10 万元标准发放，通过
社会捐助方式对每位遇难者按

照 20万元标准发放。
在火灾发生一周后的新闻

发布会上，前静安区区长张仁良
宣称，按照同等数额确定每位遇
难人员的死亡赔偿金，“非上海
市户籍遇难人员和上海市户籍
遇难人员按同样标准处理”，公
众对于这种“给予生命同等尊
重”的好评，在居民中却一度引
发部分人员的争议。

有居民认为，“我的孩子才
20 多岁”，“我的孩子留学归
来”，“难道和 70 多岁的老年人
赔偿额度相等吗？”对于居民个
体而言，赔偿金额的诉求夹杂了
一些情感因素。

由于大部分居民希望房屋
赔偿和财产赔偿均谈妥后再统
一领取人身赔偿，因此不少居民
至今未领取人身赔偿金。

区长和居民对话

3 月初，静安建总将房屋损
失赔偿征求意见稿发给居民。
面对居民各种各样的诉求，

矛盾面临不断激化的可能。静安
区政府为了推进赔偿方案出台，
采取了“区长、居民对话会”形
式，由政府领导直接介入听取居
民的意见。每周六上午，昌平路
728 号静安区青少年体育馆 2
楼会议室成为区长和居民直接
对话的平台。
“这场大火的损害太大，我

们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也找不
到类似案例可借鉴，赔偿方案出
台很艰难。”静安区 11·15 火灾
善后工作组人士对记者说。
5月 22日，房屋损失赔偿方

案发放至居民手中，明确了上文
提到的三种赔偿方式，房屋权利
人可以选择其中一种赔偿方式。

这一方案一共修改了 10

处。如将货币赔偿金额从 4 . 5
万元/平方增加至 5 . 1 万元/平
方；过渡期租金从每月每平方
70 元上升至 100 元，支付期限
由 3年增加至 3年 6个月等。
有专家认为，这种理性的交流

方式，如果在赔偿问题上处理好，
将来更可以作为官民沟通的样本。

6 月 11 日，上海 11·15 大
火的房屋和资产赔偿方案正式
向社会公布。

次日，体育馆二楼会议室
内，长条桌两边分别坐着政府和
居民的“谈判”代表，六七十位在
上海 11·15 大火中遇灾的居民
在长桌外围坐成两圈。摄影师出
身的 2204 室居民符号，作为大
楼居民代表发表对赔偿方案的
回应意见，他语调平静，语言却
不失尖锐：“关于房屋赔偿方案
中的第二项‘货币赔偿方案’，关

于你公司出台的 5 . 1 万的赔偿
报告我们持坚决的否定态度，主
要理由是……”

坐在符号等居民代表对面
的，是赔偿主体静安建总的新任
总经理、代理律师和目前静安区
主持工作的副区长方世忠及另
一副区长。

虽然对话双方多次表示坚
持理性讨论，然而在触及赔偿细
节时，争执仍未能避免。这仅仅
是几个月来双方不断博弈的一
个片断。
赔偿方案落地后，静安区将

原来每周六区领导与居民座谈，
调整为每周一至周六的区相关
领导个别约谈。未曾料到这一沟
通形式的变化，引起了矛盾发
酵。不少居民仍希望持续集体对
话方式，觉得此前的对话方式是
“唯一有效的”。

房屋赔偿争议最大

三套方案中，目前争议最大
的是房屋赔偿方案。

大多数居民对于第一种房
屋修复并回迁的方案，感到“情
感上难以忍受”。第二种货币赔
偿方案也争议颇多。

建总选择上海城市房地产
估价有限公司(下称“房估公
司”)进行房屋价值评估。房估公
司以 2010年 11月 15日为基准
日，对胶州路 728号过火前的住
宅房屋实际市场价值进行评估，
按每套房屋的房型、楼层等不同
情况，形成每套房屋的市场评估
价。经汇总平均，为每平方米
30145元。
而静安建总据此，最终将货币

赔偿定为均价 5.1万元/平方米。
由于房估公司是上海首批

动拆迁评估机构，居民感到评估
价格过低的情况并不罕见。此
外，由于房估公司的“行业规定、

行业惯例”，无法提供技术细节，
这加剧了居民的不信任。

为此，静安建总出台一份评
估机构选择的方案，提供了几家
具备资质的评估公司供居民选
择。在其后回收的 97 份有效问
卷中，房估公司得 64票，排名第
二的仅有 12票，遂根据“简单多
数”原则，最终确定了评估机构
和评估价。

但即便如此，居民依然无法
完全信任评估结果。

另外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现
实是，静安区土地稀缺房源稀
少，根据目前周边房价比照，
5 . 1万元很难购入新房。

而此前市政府也提出“市场
价格、全额赔偿”的原则，而这一
赔偿价无法在同等地段购置一
套同等面积、相近楼层的新房，
因此不能“填平”居民的损失。

然而无论是上海市政府此

前公布的“全额赔偿”，还是法律
中规定的“利益填平”原则，都未
能明晰阐释的是，赔偿的是一套
同等面积、相近楼层的房屋，还
是类似于原始大楼的上世纪 90
年代二手房？
为此，静安建总在最终方案

中将过渡期租金从 70 元/平方
米增加至 100 元/平方米，这意
味着原先 100 平方米的家庭可
以拿到月租 10000 元的过渡租
金，且“不管居民何时买到房子，
租金都支付 3年半，也算作赔偿
外的额外‘补偿’”。
在“实物赔偿方案”中，静安

区政府承诺，未来将失火大楼前
的 105 地块动迁安置房基地的
3、4、5 号楼进行“变性”——— 转
化为商品房提供给居民。然而由
于该基地房屋目前仍处于规划
阶段，不少居民对期房能否如期
“变性”仍有顾虑。

居民财产在火灾中的大规
模灭失，成为财产赔偿的最严重
障碍，这在以前的火灾事故赔偿
中是无先例可循的。

5 月 22 日，静安建总推出
了“整体协商赔偿”的方式。具体
程序是，对保持存在状态的物品
和尚有残留物或尚能辨识的物
品，形成“存在物品评估价”，对
于已经灭失的财产采取根据日
常生活经验法作出合理推定、根
据每户受灾家庭物品财产损失
申报情况、根据现场勘查情况、
根据“存在物品评估价”、根据每
户受灾家庭的收入水平情况综
合“可能灭失物品协商价”。

所谓的“日常生活经验法

则”，指的是“按照常规你应该有
一件西装，那么就赔偿西装；按
照收入水平你应该拥有某件物
品的，综合来判断。”静安区善后
工作小组的人士解释说。

先由居民对家庭的室内装
修、家具、家电及洁具、衣服及
其他生活用品、其他类(包括金
银首饰、无记名有价证券、现
金、古董、名家字画、红木家具)
等进行申报。然后由居民选择
的上海市资产评估协会推荐的
资产评估机构或者自主选定的
其他资产评估机构分批次进入
现场勘查。

现场勘查人员包括：资产评
估机构人员、公证人员、安置工

作组成员、公安干警、社区代表、
受灾居民和建总代表等 20余名
相关人员。

然而在评估过程中各种难
以预见的问题频频出现，评估机
构表示无法对古董字画、金银首
饰、知识产权等重要资产进行估
价。由于火灾造成部分财产及相
关凭证全部灭失、仅存残留物，
评估机构确实难以鉴定。

上海汇业律师事务所吴冬
律师认为，即便在司法实践中，
如此重大火灾的赔偿也是难题，
尤其是字画文物等举证难度较
大。而评估公司很少具备评估各
种贵重物品的能力。

据《21 世纪经济报道》

财产评估之难

今年 3 月以来，每周六下
午，除静安区分管区长在 728
号体育馆内接受个别约谈外，
领导走访机制也同时启动，这
一机制取得了明显效果，但并
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在记者采访的多位律师、
居民和政府人员看来，造成这
种沟通难的原因是，大火在烧
毁生命和财产的同时，也灼伤
了居民对侵权主体和政府的
信任感。

《房屋赔偿方案》中一些
略显含糊的措辞，往往因为双
方理解上的差异，最终对话很
容易陷入尴尬局面。如《方案》
规定，房屋权利人希望保留原
房屋产权的，可以选择房屋修
复赔偿方式。建总方指出，当
时出台此方案的原因是，有个
别居民出于对老房子的感情，
提出了回迁的要求。

然而对于大多数居民而
言，“大楼被大火烧透并灌水，
既是物体上的危楼，也是精神
上的危楼，提供这种方案是

‘冷血’的。”居民代表在对话
会上提出。而个别居民的个性

化要求，往往也加大了政府和
居民沟通的难度。

一位居民表示，“在赔偿
问题上，政府和企业都是初次
遇到，确实很难”，但他同时认
为，这也需要建总和政府能够
换位思考居民所承受的痛苦，
而“不能强势地以法律条文的
形式去制定赔偿方案”。

“建总不能以半政府半官
方的态度出台类似法律格式的
文本，而是应该在侵权者和被
侵权者关系的基础上达成相互
协商的结果，口吻和姿态都显
得重要。”一位教师居民说。

事实上，静安建总和政府
纠缠不清的关系也让居民感到
不悦。由于政府在整个赔偿过
程中介入很深，居民担心监督
方和赔偿方实际上形成了利益
共同体，无法真正实现监督。

静安区人大代表、上海大
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斯伟江分
析认为：“这其实是各种官民沟
通中的一个案例，由于信任感
的缺失、缺乏具有权威的中立
机构作为沟通桥梁，使得赔偿
容易变成一个‘无解的局’。”

“给予生命同等尊重”引发居民争议，难道二十
多岁的年青人和七十多岁的老年人赔偿额相等？

这种理性的交流方式，如果在赔偿问题上处理
好，将来可作为官民沟通样本。

均价 5 . 1 万元/平方米的货币赔偿难以“填平”
损失，为此将过渡期租金增至 100 元/平方米，租金
按 3 年半支付。

按照常规，你应该有一件西装，那么就赔偿西
装。这就是所谓的按“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赔偿。

信任感缺失下，官民如何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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